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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 115年度 

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 
115 年 3 月 18 日高市長青教字第 11570098200 號簽奉核 

壹、緣  起：自 112至 114年本中心辦理以「靈性照顧」為主題之培力方

案，培力人數共計 101 人，其中 25 人參與 2 次以上的培訓課程，顯示

本方案已建立一批具備服務熱誠與專業知能的「靈性照顧種子師資」，

為社區推廣奠定堅實基礎。隨社會邁入超高齡化，長者對於生死議題

及內心靈性支持的需求日益增加，截至 115年 2月底本市社區照顧關懷

據點(含巷弄長照站)共計 577處，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因應超高齡社會

對策方案部分具體措施辦理情形調查表(114 年 7-11 月)，曾辦理生死

學教育內容之據點共計 96 處，未曾辦理相關課程共計 350 處，爰藉由

本計畫媒合專業師資進入社區據點，填補靈性教育之空白，完善超高

齡社會之全人照顧體系。 

貳、目    的：為因應高齡社會長者多元照顧需求，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

理靈性照顧及身心靈成長活動，並進行師資培力與課程模組化，藉由

培力師資群進入據點授課，引導長輩進行生命回顧、情緒表達與人際

互動，促進心理安適與靈性支持，降低孤獨與失落感，落實社區照顧

與全人關懷精神，特辦理本計畫。 

參、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

肆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 

伍、補助對象：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

照站 

陸、申請條件及辦理期限： 

一、靈性課程種子講師培力：預計 4月辦理培訓。 

二、講座及系列課程申請：自計畫公告日起受理申請，經費用罄即停止

受理，各單位以申請 1 次為限，獲補助單位應於 10 月 31 日（六）

前辦理完畢。 

柒、計畫執行內容： 

一、1+1大於 2-靈性課程種子講師培力 

（一）招募對象(依據此條件順序，優先錄取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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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接受114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區照顧關懷據點2.0-

創新課程靈性課程種子講師。 

2.接受 112至 114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靈性照顧培力工作坊相

關計畫之學員。 

3.領有本市生活輔導員訓練證書之據點志工。 

（二）招募人數：預計招募 25名師資。 

（三）配合事項： 

1.團隊師資至少至 2單位辦理「人生大小事」靈性照顧講座或

「靜心慢老」系列課程(由師資逕行接洽及接受本中心媒合

至據點授課)。 

2.須全程參與培力課程，始可取得證書並列為本中心靈性種

子師資。 

（四）培力方式： 

階段 說明 備註 

一、共識營 1.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區照顧關

懷據點 2.0-創新課程講師培力計畫教

材「銀髮自主」為本計畫教材基礎，選

定之主題進行討論，並完成共備教案。 

2.四大面向(6項主題)如下： 

（一）個人層面-尊嚴到老、接納與新

生：學習與過去和好、我的情緒我

自主。 

（二）人際與財物-一起變老：年老時

的親子關係、儀式感創造心靈自主

與自我價值。 

（三）病痛、臨終與死亡-用靈性態度

面對病痛。 

（四）美好足跡-我的銀髮與生命藍

圖。 

3 場次，每

場次 3 小

時。 

二、執行優化 講師至據點授課後，並訂於 6 月進行課程

優化會議，藉此經驗分享、互相回饋，提

升授課能力。 

視情況以線

上或實體進

行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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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回顧與檢討 課程執行完畢後，進行回顧與檢討，作為

次年度靈性課程推動的基礎。 

 

(一)培訓規劃： 

二、靈性課程在據點-分為單次性靈性照顧講座與據點系列課程。 

(一)「人生大小事」靈性照顧講座 

1.主題內容： 

主題 面向 備註 

1.尊嚴到老 

2.接納與新生：學習與過去和好 

3.我的情緒我自主 

個人層面 6 個主題擇

一申請。 

 

4.一起變老：年老時的親子關係、伴侶

關係、人際關係 

5.儀式感創造心靈自主與自我價值:節

慶、儀式與信仰 

人際與財物 

6.用靈性態度面對病痛、我的銀髮與生

命藍圖 

病痛、臨終與死

亡 

2.課程講師由本中心 115年師資庫內選任。 

3.每單位至多申請 1場，每場次 2小時。上課人數至少 18人。 

(二)「靜心慢老」系列課程 

1.課程主題與內容 

主題 內容 時數 

1.尊嚴到老 
建立自我價值，探索變老的意

義，肯定被愛、接納與存在。 
2 

2.接納與新生：學習與過

去和好 

回顧生命之旅，並發現其中的亮

點與抱憾。 
2 

3.我的情緒我自主 
從靈性角度察覺與辨識情緒，認

識情緒與生命之間的關係。 
2 

4.一起變老：年老時的親

子關係、伴侶關係、人際

關係 

從人際關係中探索變老的議題。 2 

5.儀式感創造心靈自主與

自我價值:節慶、儀式與

信仰 

透過生活的儀式感、節慶的回憶

及信仰的扶持，感受療癒力及自

主性。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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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1用靈性態度面對病痛 
以靈性的態度，讓長者不被病痛

擊倒，甚至成為他人生命祝福。 
1 

6-2我的銀髮與生命藍圖 

整合生命足跡，找到生命本質與

驅動力，創造自我銀髮與生命藍

圖。 

1 

2.課程講師由本中心 115年師資庫內選任。 

3.每單位至多申請 1案，進行 6次主題課程，每次 2小時。上課人

數至少需 18人。 

捌、支援項目及補助項目標準： 

一、 支援項目： 

1.「人生大小事」靈性照顧講座： 

(1)靈性課程團隊講師鐘點費(1,200元/時)，上限為2,400元，

活動材料費 1,000 元/場，由本中心逕行撥付支援靈性課程

師資。 

2.「靜心慢老」系列課程： 

(1)靈性課程團隊講師鐘點費(1,200 元/時)及助教費(600 元/

時)，每案申請講師鐘點費、助教費支援經費上限為 2 萬

1,600元(講師鐘點費 1萬 4,400元、助教費 7,200元)，由

本中心逕行撥付支援靈性課程團隊。 

(2)補助項目：本中心依計畫內容評估核定補助項目予申請單

位，活動材料費、印刷費及文具費，每案申請補助上限為

5,000元，單位無須自籌。 

二、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即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 

玖、申請方式： 

一、申請單位檢附申請表（如附件 1），並來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。 

二、為確保申請單位於辦理前收到本中心核定公文，請單位應於課程日

期前 30日，將公文及申請計畫送至本中心，郵寄者以郵戳為憑。 

壹拾、申請單位應配合事項 

一、原訂課程日期因故展期或變更，應於計畫執行前 15 日函報本中心，

經核准始得變更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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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經核定應覈實辦理，本中心將不定期查核活動實施及辦理情形，

經查獲不實將取消補助。 

三、申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檢附核銷表單、成果報告及照片

（每次課程至少 2張）等（如附件 2~4），送本中心辦理核銷程序。 

壹拾壹、預期效益 

一、推動據點靈性照顧講座，強化社區據點對於長輩心理與情緒支持功能，

降低孤獨感，預計辦理 30場次。 

二、推動據點靈性系列課程，深化據點服務內涵，預計辦理 20場次。 

三、增進長輩對於靈性議題的認識，協助長輩建立正向生命意義與自我價

值感，預計 3,000人次受益。 

壹拾貳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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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【申請表】 

 

申請表 

送案時間：115年   月   日 

申 

請 

代 

表 

單位名稱  ★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 

聯絡人  

聯絡人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上課地點  

據點長輩人數 
預計共服務      人(男生： 人、女生 人) 

★成果報告需提供男性及女性實際人數與實際人次 

課程申請 

一、「人生大小事」靈性照顧講座                    (至多申請 1場次) 

申請時間 
(請依優先順序選定時間，以利媒合) 

(授課時間於 6 月 8日起) 

時  間：   月   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 

時  間：   月   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 

二、「靜心慢老」系列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至多申請 1場次) 

申請時間 
(請依優先順序選定時間，以利媒合) 

(授課時間於 6 月 8日起) 

時間：  月  日~__月__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 

時間：  月  日~__月__日，上/下午，○：○～○：○ 

上課空間照片(2張)  

高雄市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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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【成果報告】 

高雄市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 

成果報告 

 

 

 

 

單位名稱  
★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

記 

結合單位名稱 

(無則免填) 
 

活動時間 
□與計畫預定時間相同 

□因故更改時間，已函報 

活動地點 
□與計畫預定地點相同 

□因故更改地點，原因： 

執行總經費  

實際效益 
共服務       人（男生      人；女生      人） 

共服務       人次（男生      人次；女生      人次） 

檢討建議  

活動效益  

承辦人 單位負責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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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【成果報告-照片】 

 

成果報告(每課程 2張照片) 

 

照片說明及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/  / 

 

照片及課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/  /

高雄市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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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【核銷表單-1】 

領              據 

單位名稱（請填寫全銜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補助辦理 115 年度

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補助款計新台幣    

拾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（$            ）

【領據金額要呈現大寫及小寫】確實無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出 納(得為經手人)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會 計(不得兼任出納)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理    事    長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存款金融機構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行名稱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存款帳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
 
聯絡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稅局核發之統一編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

 

社團圖記用印處（應與單位全名相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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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【核銷表單-2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受補捐助民間團體名稱) 

接受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經費

結報收支清單 
會計年度:       

計畫名稱: 

核准補助文號:     字第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(111.10.31修正) 

支 用 單

據編號 
支出項目 計畫經費概算 

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

核定補助金額 

實際支出總額 

A=B+C 

長青綜合服務中心

實際補助 

(B) 

自籌款 

(C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合計      

必 須 勾

填 ( 寫 )

項目 

※同一案件是否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 

□否       

□是，申請機關數:    個(應於以下欄位列明向各機關申請實際補(捐)助之項目及金額，金額請填列於自籌款項下) 

編號 補助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自籌款 

1       
說明:      

1.受補（捐）助對象於經費結報時，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。 

2.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者，應於申請時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與向各機關申請之項目及金額。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補（捐）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3.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列名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【並填列於自籌款項之欄位】。 

4.受補（捐）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製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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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3【核銷表單-3】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黏貼憑證用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憑 證 

編 號 

預   算   科   目 

（請依經費來源勾選） 

金               額 
用   途   說   明 

請寫計畫書內經費概算項目 千
萬 

百
萬 

十
萬 

萬 千 百 十 元 

第 

 

 

號 

□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

 

□本會自籌款 

        

115 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

靈性照顧方案」實施計畫-

活動材料費、印刷費及文具

費 

補助：            

自籌：            

經手人 驗收或證明 保管及登記 負責人 

    

 
…………………憑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貼……………………線………………… 

＊領據需分類並請黏貼牢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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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4【核銷表單-4】 

 
高雄市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 

領  據 

付款機關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款別 
□講師鐘點費 

□助教費 

單位 時 數量   單價  

金額 新臺幣   元整     

日期／時間 如課程簽到表 

上列款項業經全數領訖        此據 

領款人姓名：  

領款人簽名：       

住   址： 

(依身分證地址) 
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  

匯款銀行／ 

分行代號： 
 郵局局號：   

帳      號：   帳    號：    

＊年底統一開立扣繳憑單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匯款帳號黏貼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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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5【講師簽到表】 
 

講師簽到表 

    講師姓名：  

    助教姓名：  

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講師簽到 助教簽到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計時數  

 
 

 

高雄市 115年度「心安相伴，據點靈性照顧方案」 


